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浑南市监食〔2020〕125号


当事人：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沈阳市浑南区飞桃快餐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210112MA0XMP5U2Q        

住所（住址）：沈阳市浑南区银卡东路1-51号23门24门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张宝军                     
2020年11月17日，我局执法人员接到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的检验报告，于2020年10月24日受市局委托，抽检沈阳市浑南区飞桃快餐店制售的油条项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不合格产品。
2020年11月19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位于沈阳市浑南新区银卡东路1-51号23门 24门的沈阳市浑南区飞桃快餐店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向该店负责人送达了《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告知其于2020年10月24日销售的油条铝残留含量项目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为不合格产品，并当场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该店立即进行整改。11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再次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该店已整改到位。

2020年11月19日，经报请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2020年11月23日，案件承办人在沈阳市浑南区世纪路22号708室，对当事人进行了与本案有关情况的调查，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经查，沈阳市浑南区飞桃快餐店于2018年3月29日成立，主要经营餐饮服务。营业执照、小餐饮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手续齐全。2020年10月24日，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受市局委托，对当事人制售的油条进行了抽检，其铝残留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为不合格产品。该批次油条产品由当事人于2020年10月24日制作，共计2公斤,货值金额24元，抽样用了0.6公斤，剩余产品在抽检当日已全部售出。当事人承认该批次油条抽检为不合格产品的抽样检验结果，其违法事实清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沈阳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1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现场笔录》2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及整改复核的情况；

3.《询问笔录》1份，证明我局执法人员依法调查该当事人违法的情况；

4.经营企业《营业执照》、《小餐饮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当事人具有合法的经营资质；

5.经营企业负责人张宝军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人员的身份情况；

6.经营企业召回公告照片1份，证明当事人采取了召回措施；

7.经营企业情况说明1份，证明该批次不合格油条的数量及销售价格。

2021年1月11日，我局向当事人下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和申辩。

当事人制售铝残留含量项目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油条，违反了《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十四条“食品生产经营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食品安全标准使用食品添加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第二十四条第三项”食品添加剂使用符合有关食品安全标准“之规定，构成了经营食品添加剂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油条的行为。

鉴于当事人能够认识到错误并积极配合调查，及时对违法行为进行改正，依据《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六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二千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或注销登记备案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经营食品添加剂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油条行为，决定对当事人给予警告。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沈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沈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沈阳市浑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1年1 月16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承办机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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